
彭阳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彭阳县牛羊定点屠宰场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土地

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为解决畜产品流通薄弱环节，改善原有屠宰场条件，为广大居民提供放心肉·按照县城总

体规划布局，县人民政府决定实施彭阳县牛羊定点屠宰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依法对项目建设

范围内土地及房屋等附着物进行征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公告(告知)如下:

-、征收土地位置:拟征收土地位于白阳镇任湾村、南山村。

二、征收土地用途:彭阳县牛羊定点屠宰场扩建工程项目建设。

。三、征收面积及现状:2.38亩(农用地2.38亩)。

四、补偿标准:项目建设范围内土地补偿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宁夏回

族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宁政发@2015@101号)、《彭阳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彭政发@2012@4号) 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房屋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按照《彭阳县县城

规划区内项目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及构筑物征收补偿标准@(彭政发@2012@3 号)文件规定

执行。项苗木补偿依据《彭阳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18@19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待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公布后，按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落实补偿费用。

五、安置方式八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房屋征收安置按照《彭阳县县城规划区内项目建设土

地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彭政发@20i2)2号)文件规定执行。依据《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政策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6号)和《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人

社发C2020@55 号)文件规定，符合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范围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六、速迁奖励政策:自入户大量登记之日起20 日内签订征收协议集体土地住户按户口成员

每人奖励5000.00 元，集体土地每亩奖励2000.00 元。逾期不予奖励。

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如对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持有不同

意见的，自本公告发布io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彭阳县自然资源局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彭阳县人民政府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

地方案的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701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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